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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3 证券简称：联环药业 公告编号：2026-020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及子公

司与非同一控制下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控

制下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

东会审议；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控制下关联方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该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执行市场价格，遵循了公开、公正、公平

的原则，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公司”、“联环药业”）2026 年第一次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非同一控制下关联方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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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控制下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将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2、董事会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与非同一控制下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与同一控制下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董事会就上述

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及子公司

与非同一控制下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控制

下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控制下关联方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公司及子公司与非同一控制下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发

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 年度

预计金额

2025 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购买原材

料、商品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45.00 10.28

公司在开展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时，依据市场及

业务需求，按照可

能发生的上限金额

进行评估测算，实

际发生金额根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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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情况及双方业务

情况确定，致使实

际发生金额与预计

金额存在差异。

小计 45.00 10.28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3,000.00 1,570.34

小计 3,000.00 1,570.34

合计 3,045.00 1,580.62

注：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扬州”）于2025年11月起不再为公司关联方。

2、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控制下关联方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发生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 年度

预计金额

2025 年度

实际发生金

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方 购 买

原材料、

商品

扬州扬大联环药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100.00 38.63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购入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
4,600.00 1,583.96

公司在开展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时，依据市场及业

务需求，按照可能发

生的上限金额进行

评估测算，实际发生

金额根据市场情况

及双方业务情况确

定，致使实际发生金

额与预计金额存在

差异。

扬州市普林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1,000.00 816.26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200.00 22.14

江苏联环颐和堂中药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55.00 6.86

江苏华天宝药业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100.00 114.39

河南达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0.00 97.35

海南昕泰医药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600.00 513.73

辉县市彩印包装厂 购入包材等 800.00 507.51

新乡市大东彩印有限公司 购入包材等 200.00 413.66



4

仪征市季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服务 0.00 3.31

小计 7,655.00 4,117.80

接 受 关

联 方 服

务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排污费、环境保护费、

综合服务费、污水处理

设备托管

400.00 301.50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劳务设备维修 400.00 384.27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费 52.00 88.19

扬州市联环医院有限公司 体检服务 2.00 0.56

联途数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运营支持服务 600.00 340.77

江苏联华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提供计量仪器校准与服

务等
35.00 13.60

江苏联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 200.00 83.95

小计 1,689.00 1,212.84

向关联

方销售

产品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300.00 283.12

扬州市联环医院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30.00 8.40

江苏联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20.00 0.00

河南达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0.00 45.13

辉县市杏林大药房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1.00 0.15

小计 351.00 336.80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南京联方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开发服务 30.00 16.55

小计 30.00 16.55

许可关

联方使

用商标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许可 2.00 0.00

小计 2.00 0.00

被许可

使用关

联方商

标

扬州扬大联环药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许可 205.00 0.00

小计 205.00 0.00

接受关

联方提

供的租

赁

江苏联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40.00 40.00

小计 40.00 40.00

向关联

方提供

租赁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1.38 6.70

扬州市欧华迪卫生洗涤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4.59 17.89

南京联方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7.01 14.02

小计 12.98 38.61



5

合计 9,984.98 5,762.60

（三）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依据上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6 年生产经营计划，现对 2026 年度的日

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鉴于国药扬州于 2025 年 11 月起不再为公司关联方，2026 年度起公司将不再预

计与国药扬州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控制下关联方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本次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

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方

购买原材

料、商品

扬州扬大联环药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30.00 38.63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采购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
1,900.00 1,583.96

扬州市普林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1,500.00 816.26

扬州联博药业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1,000.00 0.00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200.00 22.14

江苏联环颐和堂中药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20.00 6.86

江苏华天宝药业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150.00 46.50 114.39

河南达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200.00 97.35

海南昕泰医药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800.00 513.73

新乡市大东彩印有限公司 购入包材等 1,400.00 413.66

仪征市季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0.00 3.31

小计 7,210.00 46.50 3,610.29

接受关联

方服务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排污费、环境保护

费、综合服务费、污

水处理设备托管

400.00 301.50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劳务设备维修 650.00 38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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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费 52.00 88.19

扬州市联环医院有限公司 体检服务 2.00 0.56

联途数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运营支持服务 600.00 340.77

江苏联华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提供计量仪器校准

与服务等
35.00 13.60

江苏联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 50.00 83.95

小计 1,789.00 1,212.84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扬州市联环医院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30.00 8.40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300.00 15.79 283.12

江苏联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20.00 0.00

辉县市杏林大药房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2.00 0.15

河南达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100.00 45.13

小计 452.00 15.79 336.8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南京联方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技术开发服务 30.00 16.55

小计 30.00 16.55

许可关联

方使用商

标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许可 2.00 0.00

小计 2.00 0.00

被许可使

用关联方

商标

扬州扬大联环药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许可 205.00 0.00

小计 205.00 0.00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租赁

江苏联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40.00 40.00

小计 40.00 40.00

向关联方

提供租赁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5.32 6.70

扬州市欧华迪卫生洗涤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13.30 17.89

南京联方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7.01 14.02

小计 25.63 38.61

合计 9,753.63 62.29 5,2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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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同一控制下关联方的不同交易类别之间的预计金额可以进行调剂；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方案自本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下一年股东会

审议通过新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日止；

3、本次同一控制下关联方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按照正常的会计年度进行。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春来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路 21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保健食品销售；药品生产；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医

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药品批发；兽药经营；化妆品生产；兽药生

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养

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销售；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扬州扬大联环药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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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075万元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美湖路9号-9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化妆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生产；生活美容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日用化学产品制造；日用化学产品

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养生

保健服务（非医疗）（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与控股股东的联营企业，其中本公司控股股东持

股42.2764%。

3、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拥军

注册资本：3,310万元人民币

住所：高邮市送桥镇邵庄村码头组157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特种设备设计；建

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

种设备制造）；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消防技术服务；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

建筑材料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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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全

注册资本：14,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路21号

经营范围：药品零售；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

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

互联网直播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婴幼儿

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

包装）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日用百

货销售；化妆品零售；针纺织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中医诊所服务（须在中医主

管部门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劳务服务（不含

劳务派遣）；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护理机构服务

（不含医疗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软件开发；市场营

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食品销售（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企业。

5、扬州市普林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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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9,812.9039万元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吉安南路158号金荣科技园B8栋6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6、扬州市联环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春元

注册资本：3,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邗江区文汇西路 152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中医诊所服务（须在

中医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孙公司。

7、江苏联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同斌

注册资本：4,9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高邮市界首镇创业路 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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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第三类

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

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软件开发；软

件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

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电子专用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孙公司。

8、江苏华天宝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军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广陵经济开发区沙湾南路 1-1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食品

生产；食品销售；保健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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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扬州市欧华迪卫生洗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旭

注册资本：75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邗江区健康一路 9号

经营范围：医院被服洗涤、租赁服务；纺织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医护

人员防护用品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

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孙公司。

10、南京联方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纬地路 9号江苏生命科技创新园 E5 栋三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中药提取物生产；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物业管理；农产品的生产、销售、

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孙公司。

11、江苏联环颐和堂中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世庆

注册资本：6,765.31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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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扬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怡康路 17 号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茶叶制品生产；

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地产中草药

（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收购；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农

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12、江苏联华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汪建川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佑康路 7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业务培训

（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会议及展览服务；认证咨询；

计量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环境保护监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孙公司。

13、江苏联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华侨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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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路 21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融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咨询策划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14、扬州联博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LU JIE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扬州邗江经济开发区扬力路 22 号

经营范围：生产原料药（盐酸土霉素、盐酸多西环素、盐酸美他环素）；生产医

药中间体、精细化工产品。（上述产品出口不涉及配额、许可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15、河南达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建芳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前程大道 99 号 1 号商务楼号楼 3层 315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健

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

中草药种植；中草药收购；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饲料添加剂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市场营销策划；货物进出口；住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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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

品销售；保健食品生产；食品生产；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河南达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的

关联企业，现基于审慎性原则及实质重于形式考虑将河南达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关联方进行管理。

16、海南昕泰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晓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金洋路浦馨苑 6号楼六层 603 房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

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饲料添加剂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新型有机活性材料销售；新

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品

批发；化妆品批发；合成材料销售（经营范围中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公示）许可经营项目：药品

批发；药品进出口；药品生产；货物进出口；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新化学物质进口；药品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

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进出口；

药用辅料销售；药品委托生产；药品委托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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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许可经营项目凭许可证件经营）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海南昕泰医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的关联企

业，现基于审慎性原则及实质重于形式考虑将海南昕泰医药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进

行管理。

17、新乡市大东彩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海菊

注册资本：18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产业集聚区城西园区 4、5号厂房

经营范围：包装装璜印刷。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新乡市大东彩印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的关联

企业，现基于审慎性原则及实质重于形式考虑将新乡市大东彩印有限公司作为关联

方进行管理。

18、辉县市杏林大药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东红

注册资本：5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苏门大道银河国际小区 1号楼东北角

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

疫苗）、医疗器械、化妆品、日用百货、纸制品、消毒灭菌用品、洗涤用品、保健食

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辉县市杏林大药房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的关

联企业，现基于审慎性原则及实质重于形式考虑将辉县市杏林大药房有限公司作为

关联方进行管理。

19、仪征市季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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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谭志刚

注册资本：818 万元人民币

住所：仪征市新集镇凌东村上云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家禽饲养；动物饲养；家

禽屠宰；活禽销售；水产养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蔬菜种植；新鲜蔬菜零售；

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水果零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

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休闲观光活动；水果种植；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包装服务；农作物栽培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谷物种植；薯类种植；豆类种植；食

用菌种植；花卉种植；园艺产品种植；坚果种植；茶叶种植；树木种植经营；农业

园艺服务；牲畜销售（不含犬类）；水产品批发；鲜蛋批发；会议及展览服务；健身

休闲活动；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公园、景区小型设施

娱乐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仪征市季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同一控制下企

业的关联企业，现基于审慎性原则及实质重于形式考虑将仪征市季芃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进行管理。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资信情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对本

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坏账。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综合服务费价格：2020 年 5 月，本公司与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污水处理设备托管协议》和《综合服务协议》，委托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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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公司拥有的污水处理设备并负责污水处理相关事宜。2023 年 5 月本公司与江苏

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了该协议。公司将污水处理设备的日常运营管理与污水

处理全权委托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托管费用结算方式为按季结算，公

司每季度应向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托管费人民币 55 万元（不含税），不

足一季度的按照（已履行的天数/90*55）万元计算，于每季度结束后 15 日内支付。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或内部核定价向本公司提供有偿的

综合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向本公司提供安保、环保、生活后勤等，除上述收费外，

考虑到服务成本和其他不可预测因素，就所提供的综合服务收取综合服务费，收费

标准暂定为每季度 20 万元。

2、原辅料、药品、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采购价格：上述交易价格公允，且对

方给予本公司同等条件下优于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因此，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交

易均严格按照协议规定的条款进行，未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负面影响。

3、设备维修价格：按市场价格向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支付维修费用（包

括加工费和材料费），价格不高于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给第三方的平均价

格。

4、销售药品、材料价格：按市场价格结算，价格不低于本公司提供给第三方的

平均价格。

5、许可关联方使用商标：公司与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签订《商标

使用许可合同》，许可联环大药房在许可范围内有偿使用公司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

标局注册登记的商标（注册证号：1038793、1038794），联环大药房向我公司每年支

付许可使用费 2万元（含税），许可使用期限为 5年，自合同签署之日起算。

6、扬州市联环医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体检服务，收费标准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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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方式为按合同约定，该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符合公允性原则。

7、公司向关联方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扬州市欧华迪卫生洗涤有限公司、

南京联方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租赁，分别签订了租赁协议。期限 3 年，结算方式

按合同约定。

8、公司接受关联方江苏联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租赁并签订租赁协议，期

限 5年，结算方式为按合同约定，该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符合公允性原则。

9、公司接受关联方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提供的健康咨询服务，服

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健康讲座、健康体检、中医养生、医疗保健、中医体检等服务，

服务费用为 50 万/年，具体结算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服务协议有效期 3年，该关

联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符合公允性原则。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的，

是必要的、有利的。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1、《联环药业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联环药业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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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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